
策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和策市监处罚〔2025〕77号
当事人： 策勒县伊坎库勒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1家合作社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    苏来曼·艾萨                                        
[bookmark: _GoBack]   （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2025年7月25日，策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查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服务平台”，发现策勒县伊坎库勒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1家合作社2023年度和2024年度连续两年未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录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5日，策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新疆）发布《策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市场主体公告》附件有141家市场主体名单（含策勒县伊坎库勒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1家合作社），告知相关市场主体在15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https://nb.xjaic.gov.cn/）补报企业年度报告、并到我局办理经营异常名录移出等相关手续或者办理注销手续，对逾期仍不办理的，我局将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策勒县伊坎库勒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1家合作社连续两年未报送年度报告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构成连续两年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的违法行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执法人员向主要领导汇报，并于2025年8月21日立案。本案未采取强制措施。                                        
经查，2025年9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再次查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服务平台”，发现策勒县伊坎库勒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1家合作社公告期限内届满后仍未改正连续两年未报送年度报告行为。2025年8月7日至2025年8月8日执法人员对上述21家合作社注册登记的经营地址进行实地查看。经实地核查，在注册登记地址未开展经营活动或者源地址已不存在，通过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式，本局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执法人员实地核查情况制作了现场笔录，进一步确认策勒县伊坎库勒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1家合作社连续两年未报送年度报告及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的违法事实。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8月7日至2025年8月8日策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前往登记注册地址核实的现场笔录21份，证明对21家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合作社开展现场核查的事实。                                                     
2、2025年9月7日，策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查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服务平台”到处的21家合作社连续两年未报送年度报告的名单 ，证明21家合作社连续两年未报送年度报告的违法事实。                           
3、2025年8月5日，策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新疆）发布《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市场主体公告》附件有141家市场主体名单（含策勒县伊坎库勒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1家合作社），证明已发布公告的事实。                                           
4、被录入经营异常名录情况截图一份，证明策勒县伊坎库勒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1家合作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相关规定，其经营状态处于非正常，需整改的状态。                                      
以上证据均由执法人员及相关部门签字盖章确认属实，本局予以采信，确认策勒县伊坎库勒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1家合作社的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的违法事实成立，应予处罚。              
（行政处罚告知情况，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意见，复核以及采纳情况和理由）本局于2025年9月17日依法向策勒县伊坎库勒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1家合作社下达了和策市监罚告【2025】77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同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新疆）并策勒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送达公告，依法告知处罚依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救济途径等事项，以上21家合作社法定期限（30日）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申请。                                                                      
（违法行为性质及定性、处罚依据）本局认为，策勒县伊坎库勒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1家合作社涉嫌企业连续两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七条（农民专业合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登记机关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构成社连续两年未报送年度报告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照。）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 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 在本案调查过程中，策勒县伊坎库勒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1家合作社在停止经营活动并从注册登记的经营场所中搬走以后长期未办理注销或变更登记，且连续2年未按要求报送年度报告，截至目前无法联系。以上情节属于情节严重，符合《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重行政处罚：第一款“（七）其他依法可以从重行政处罚”的规定。上述情形符合《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案自审查以来，整个程序均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程序合法。                                                      
处理意见及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策勒县伊坎库勒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1家合作社以下从重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附件：策勒县昆仑之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等21家合作名单       
                          
 








策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印 章 ）
2025年10月1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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